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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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ookmark: OLE_LINK3]机电工程学院T3至T7实验、实训室设备搬迁
	服务内容：
1.搬迁设备内容（见附件：机电工程学院实验、实训室搬迁明细表）。
2.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报价人须对所有设备搬运安装就位，调试达到搬迁前原有的功能。本项目为整体搬迁服务项目，报价人须充分考虑搬迁需求服务中所涉及到的一切事务和风险，采购人不因非本次搬迁内容变更而增加任何费用。
（2）搬迁前中标报价人必须向采购人提交制定的详细搬迁计划方案、现场应急预案等，并经过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须配合教学周期、最小化教学干扰。
（3）设备保全措施
①报价人须对设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采购人搬迁设备安全、完整。如因报价人造成轻微受损的设备由报价人负责维修达到搬迁前的精度功能等功能标准；如因报价人造成受损严重不能恢复原功能的设备由报价人按采购人设备账面净值予以全额赔偿。
②搬迁过程中,报价人应采用合理有效的搬迁方式、方法，确保采购人的其它设施不被损坏（例如：房屋的墙面、墙角等），如有损坏，报价人必须照价赔偿或修复。
（3）安全要求：所有参与人员（包括外部搬运工）必须接受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和技能交底。明确各环节的安全责任人。对于搬迁过程中出现的人员、设备安全责任由报价人负全责。
（4）项目完成后，报价人须用U盘或移动硬盘实体存储装置一式两份交付。里面必须包括项目的详细搬迁计划方案、现场应急预案等以及搬迁过程中拍摄现场的照片或视频（以证明报价人按合同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及设备）。U盘或移动硬盘必须是带原厂正规包装且原厂质保期不低于三年，接口为USB3.0及以上，否则不予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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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

	商务要求
	1.服务交付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30日内验收合格并交付所有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服务期：自整体服务内容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3个月。
质保期：自整体服务内容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6个月。 
2.技术支持和服务：
（1）电话、线上咨询。报价人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2）响应时间：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并提供售后服务电话，出现技术故障应在接到故障通知起1小时内响应，一般问题2小时内通过远程方式解决；遇到大的问题，在接到报修通知后4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排除故障，确保课程正常运行；
（3）质保期内报价人应免费为采购人提供平台功能升级及维护服务。
[bookmark: OLE_LINK4]3.付款要求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30日 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4.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转账时注明：官塘校区T3至T7实验、实训室设备搬迁服务采购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6-2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5.验收要求
（1）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②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和应标文件承诺。
（2）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小组检查服务需求的落实情况。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供应商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中标供应商必须依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和应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并完成采购人的人员培训方可申请采购人正式验收。
（6）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
（7）如果验收时中标供应商所提供整体服务内容达不到采购项目的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供应商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需求内容，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6.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



